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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viChina Industry &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7）

公告

附屬公司業績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直股份、洪都航空、中航電

子及中航光電將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視情況而定）

刊發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之未經審計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報告，該等未經審

計之主要財務資料如下表：

概要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中直股份、洪都航空、中航電

子及中航光電將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視情況而定）

刊發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之未經審計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報告。

投資者須注意，本公告所載財務數據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

度之未經審計業績，而非本公司之業績。投資者亦請注意，本公司乃根據國

際會計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因此，本公告所披露之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財務

資料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如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編製可能會有差異。投

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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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單位：人民幣元

公司名稱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之

淨利潤/(虧損) 

中直股份 2,387,236,406.17 2,075,792,449.07 78,789,097.66

洪都航空 279,962,089.66 262,962,483.03 (45,371,555.98)

中航電子 1,262,523,941.65 892,959,151.58 (37,449,975.84)

中航光電 2,156,112,564.50 1,450,692,682.27 232,893,052.03

本報告期，中直股份、洪都航空、中航電子及中航光電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分

別增長 11.50%、13.68%、39.91%及 45.95%。 

投資者須注意，上述財務資料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之未經

審計業績，而非本公司之業績。投資者亦請注意，本公司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編製其財務報表。因此，本公告所披露之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財務資料乃根據中

國會計準則編製，如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編製可能會有差異。投資者於買賣本公

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有關上述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報告詳情，請參考上述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www.sse.com.cn）或深圳證券交易所（www.szse.cn）網站（視情況而定）登

載之公告。

釋義：

「中航電子」 指 中航航空電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其 A股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本

公司直接持有其 43.22%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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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股份」 指 中航直升機股份有限公司，其 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

所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共持有其 34.77%權益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洪都航空」 指 江西洪都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 A股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本

公司直接持有其 43.77%權益

「中航光電」 指 中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 A股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

直接持有其 41.39%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北京,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譚瑞松先生、陳元先先生和王學軍先生，非執行董事李耀

先生、何志平先生和帕特里克‧德‧卡斯泰爾巴雅克（Patrick de Castelbajac）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劉人懷先生、劉威武先生和王建新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